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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冉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中路715号,Shanghai Municipality

18916604086

sh_rz_tab@163.com

上海冉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维修结算单

工单信息

维修工单编号： SV1837441E 到达时间： 2023/12/02 10:19 am 完工时间: --

服务顾问： 瞿 琮龑

客户信息

送修人 车牌号 VIN 车型 里程数

陈基 沪ABW9622 5YJSA7E5XPF506739 2023 MODEL S 7545 km

保险信息

报案号: 1

保险公司 理赔类型 交强险承保商 保险赔付金额 客户自付金额

平安财险 三者 平安财险 ¥2,900.00 ¥0.00

维修工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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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项目

工时

编号 项目                                              单价 数量 折扣金额 含税金额

1 机电 ¥621.50 2.42 ¥4.03 ¥1,500.00

备注：拆装左后钢圈 更换左后轮罩 ，四轮定位 通知
前台拍照片

2 钣金 ¥621.50 0.81 ¥3.42 ¥500.00

备注：后保修复 左后叶平安保险公司修复

3 喷漆 ¥621.50 3.87 ¥5.21 ¥2,400.00

备注：后保 左后叶喷漆

配件

编号 配件名称 配件号（带*为非原厂配件） 单价 数量 折扣 含税金额

1
19 INCH TEMPEST CAP
DARK轮毂饰盖

1486286-01-A ¥300.00 1 0% ¥300.00

2
19 INCH TEMPEST CAP轮
毂饰盖

1486286-00-A ¥238.00 1 0% ¥238.00

汇总

工时 配件

钣金 ¥500.00 一般配件 ¥538.00

机电 ¥1,500.00 其他配件 ¥0.00

车身维修（加固件） ¥0.00

喷漆抛光 ¥2,400.00

美容装潢 ¥0.00

整单折扣 ¥0.00

合计 ¥4,938.00
包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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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修方（本人）与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这就本委托合同下所有维修事项达成如下一致并确认如下:

托修方（指在本条款下方签字人，下称客户）与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指文首载明的维修方授权钣喷中心，即上海冉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维

修方）就本委托修理合同（下称本合同）项下所有维修事项达成一致并约定如下条款： 1、车辆交接单、委托修理合同和结算单共同组成客户委托

维修方维修车辆的委托合同的整体（下称本合同），其中任一部分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自客户签署车辆交接单起

成立并生效。 2、客户承诺并保证，其在签署本合同前已就车辆维修事项取得车辆所有权人的全权授权（“授权”）以作为其委托代理人而处理本

合同项下所有事宜，委托代理权限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签署本合同并接受本合同项下全部服务，代为支付本合同项下全部费用，代为向维修方交付

车辆和从维修方提取车辆。客户应全面承担本合同约定的托修方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且无权以其并非车辆所有权人而对维修方提出任何抗辩

或不履行任何合同义务与责任。客户承诺与保证，就与授权有关或因授权而起的事宜，客户和车辆所有权人均不会与维修方产生任何争议、异议或

反对，也不会针对维修方诉诸任何法律行动或提出任何主张，客户保证维修方免于经受任何及全部与授权有关或因授权而起的义务、责任、损失、

损害、索赔、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若维修方就此承受任何损失的，无论是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或商誉损失，客户均应全额赔偿。 3、维修方用于

维修车辆的零件，如为Tesla原厂配件，即为Tesla提供的或者认可的合格零件，该等零件由Tesla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工厂或者认可供应商供应，

因此其原产地、生产商或品牌可能不同于车辆生产装配线上零件的原产地、生产商或品牌。维修方用于维修车辆的部分耗材（胶水、清洁液、润滑

油等）可能不同于车辆生产装配线上使用的产品。 如本文件中已明示特定零件为“再制造件”/“REMAN”/“REMANUFACTURED”，则该零件为

Tesla提供或认可的再制造件。客户确认在签署本文件时已收到告知，并同意将该零件用于车辆的修理，客户不会因该零件为再制造件而向维修方及

Tesla集团内企业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任何责任。 如客户自行指定或根据其保险公司要求指定第三方供应商修复特定零件，维修方对该修复零件不

承担责任，客户应注意该零件修复后可能不符合与原厂配件相同的性能和标准。 4、维修方及其员工可以因与车辆有关的检测、诊断、维修、保

养、服务支持、功能升级、保险理赔以及维修方提供的其他相关服务和产品有关之目的，自行收集、连接、下载、保存、整合、传输（含跨境传

输）、使用车辆所有权人及客户的个人信息及车辆的相关数据。该等信息与数据可分享给Tesla集团，并在Tesla集团内部的关联企业之间分享， 可

由Tesla集团向其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渠道伙伴、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必要合理的分享。维修方及Tesla集团内部的关联企业、Tesla集团的第三方服务

提供商、渠道伙伴、其他合作伙伴均可使用上述个人信息向客户和车辆所有权人发送商业性信息。有关客户个人信息和车辆相关数据的更多详尽约

定，参见特斯拉中国官网公布的《客户隐私声明》。 5、动力蓄电池和电机需送至特斯拉工厂（含其委托或认可的关联企业）拆解检查后方可确定

最终维修方案和维修费。客户一经签署本文件，即为明确同意拆解动力蓄电池和电机、同意支付拆检费和动力蓄电池及电机（含其配件）往返特斯

拉工厂运费并同意该费用不可免除或退还。 动力蓄电池和电机的维修费包含：诊断、拆解、测试、检查、维修、更换零部件、清洁、充电、检测、

包装及工时等费用，以动力蓄电池或电机经拆检后确定的金额为准。维修方将通知客户确认维修方案，客户应在七日内确认，客户确认同意维修方

案的，即为同意支付维修方案中的全部维修费金额。 如客户逾期不对维修方案作出确认，客户应在维修方通知提取后三日内支付拆检费和运费并至

指定地点提取未修复的车辆。 动力蓄电池和电机拆解过程中，其部分配件（外壳、壳体覆盖层，螺丝钉、塑料件、油封等，下称“易损件”）一经

拆下即为旧件，无法再安装于原动力蓄电池或电机，即动力蓄电池和电机一经拆解即无法恢复原状；动力蓄电池和电机维修过程中，特斯拉工厂可

能认定动力蓄电池或电机的整体或其中部分配件已无法修复应予以更换、即为旧件。旧件适用第6条的约定。 动力蓄电池维修过程中，特斯拉工厂

可能根据诊断、测试的结果，使用回用配件作为用于修理动力蓄电池的零部件，包括但不限于从其他报废动力蓄电池上拆解下的动力蓄电池模组和

壳体。该回用配件为Tesla提供或认可的回用配件。客户确认在签署本文件时已收到告知，并同意将回用配件用于动力蓄电池的修理，客户不会因该

零件为回用配件而向维修方或特斯拉工厂及其关联公司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任何责任。 6、车辆维修过程中被更换下的旧零部件、配件、材料、油

品、液体等（“旧件”），如属于交换件，应适用以下约定：交换件指客户以以旧换新方式向维修方购买的配件，即维修方保留旧件，且维修方为

所保留旧件的回收利用价值向客户提供相应价格优惠，维修方最终应收取的配件价款为全新配件减价格优惠后的差额，以下任一情形均不可享有旧

件价格优惠：1） 客户提取旧件；2）旧件中的电池全部模组报废；3）旧件非Tesla原厂配件；4）旧件曾被不适当地维修或改装，或由未获授权或

许可的个人或机构进行安装或维修；5）其他导致旧件不具有回收利用价值的情形。 交换件外的旧件，除客户在签署本文件时书面声明需保留外，

维修方将自行处理；对于客户书面声明保留且根据其性质可以保留的旧件，客户应在提车时一并提取并支付旧件往返特斯拉工厂运费（如发生），

若客户提车后三日内仍未提取的，维修方将自行处理。 客户提取的旧件中如有动力蓄电池，客户确认已理解并同意：废旧动力蓄电池在特殊条件下

仍可能存在安全和或环境污染隐患；废旧动力蓄电池的运输、存储、安放、拆解、回收、利用应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应由获得国家

相关政府部门认定或许可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实施；客户应通知维修方该等机构地址及废旧动力蓄电池的最终流向；自客户提取时起，废旧动力蓄电

池相关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起火、泄漏、环境污染、对人身和其他财产的损害）均转移给客户，且维修方浸泡废旧动力蓄电池过程

中已产生废旧溶液的废物处理责任一并转移给客户。 7、对本文件中已列明的车辆存在的故障和风险，客户确认已知悉维修方的提示及其建议的维

修方案，客户自愿决定不予进行相应维修，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与风险责任。 维修方进一步提示，维修方建议的维修方案（如拆卸

动力蓄电池、底盘相关部件、检查电气系统等）是依据维修方专业检测和Tesla车辆之特有技术标准而作出。不进行全面维修（如仅将动力蓄电池中

的水排出等）不能排除车辆的潜在危害和风险，并有可能导致极为严重的车辆的进一步损坏、安全风险和损失部件的增加，例如：车辆涉水导致动

力蓄电池进水后如未得到及时、专业的维修，动力蓄电池可能仍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正常运转，但是车辆继续行驶一定里程后，将可能会导致动力丧

失甚至车辆起火等非常严重的后果；车辆涉水还可能导致电机等底盘部件及电气系统组件等被水浸泡，如不及时维修，也会造成相关部件的损坏或

更多部件的损坏。 8、车辆已进行的维修如涵盖更换Tesla零件或进行车身或车漆维修，其质量保证应根据《Tesla零件、车身和车漆维修有限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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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详见特斯拉中国官网）执行。9、道路测试 维修方进行检测、维修时，客户授权维修方工作人员于道路或厂区内行驶车辆。 如路试车过程中

造成车辆损坏，维修方负责修复车辆损坏部分；对于因客户原因导致的损坏，客户应承担维修费用。 如因此造成第三方任何伤害或者损失的或交通

违章责任，客户同意由维修方依法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10、服务费 施工单上列明的工期及费用预算仅供参考，不构成本公司对客户的任何承诺或保

证。最终结算时凭维修方工时费、材料明细等按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客户认可保险公司定损报价与实际维修价格的差异，客户应按实际发生的金

额向维修方补齐。 对于发生第三者责任的维修车辆，客户认可其作为维修协议或/及维修行为的当事方，有义务向维修方或/及保险公司提供车辆信

息，配合维修方或/及保险公司完成车辆的维修。 客户要求提供事故车辆维修报价的，经维修方检测后出具书面报价，而事后客户决定不在维修方进

行维修的，或者经鉴定车辆为全损车的，维修方将收取检测费及服务费。 11、结算与提车 车辆维修完毕通知客户取车的，客户认可取车资料为保险

公司向维修方理赔的必要流程，客户应按照维修方要求交付取车资料，无取车资料或资料不全的，维修方有理由留置车辆。 自结算/提车通知发出之

日起10日内未办理结算和提车的，维修方有权自结算/提车通知发出后第11天起将车辆转移至厂区以外正规停车场停放，此种情况下产生的一切费用

由客户承担。 客户在维修完毕提车时检查委托事项的完成情况，如有异议当场提出，对于凭借目视检查即可发现的问题，客户未当场提出异议的，

视为验收合格。 服务费及代步车使用费（如有）付讫之前，维修方依法有权留置车辆。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准确理解上述全部条款之含义，并自愿

受其约束。

请在此处签字，并确认维修内容。

财务签名 SA签名 客户签名

单据生成日期： 2023/12/18 09:42 am


